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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５

、以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两个交易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Ｔ－６

日）为

基准日，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的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 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在该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

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其他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在该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应不少于

６

，

０００

万元（含）。具体市值计算规则按照

《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执行。

６

、网下投资者需在初步询价开始前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并已开通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ＣＡ

证

书，并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完成配售对象的资金配号。

７

、若配售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

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则须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Ｔ－５

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前按以上法规规

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并能提供备案的证明文件。

８

、网下投资者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①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

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②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

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③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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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②

、

③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⑤

过去

６

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 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

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⑥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⑦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黑名单中的机

构或人员。

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集合信托计划，或在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

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 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首发股票的

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产品。

⑨

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能参与新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

第

②

、

③

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应符

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９

、配售对象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

资金规模，如违反本条规定，主承销商有权认定其报价为无效报价。

网下投资者应保证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准确、完整，自行审核比对关联

方，确保不参加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

系的新股网下询价。 参与询价即视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不存在

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如因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参与询价或发生关联方配

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或配售前对投资者是否存在禁止性情形进行核

查，投资者应按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公司章程

等工商登记资料、如实提供相关自然人主要社会关系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

调查等），如拒绝配合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禁止性情形的，或经核

查不符合配售资格的，主承销商有权拒绝接受其初步询价或者向其进行配售。

（二）网下投资者承诺函及资质证明文件的提交方式

１

、注册

登录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ＩＰＯ

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ｉｐｏ．

９５５３８．ｃｎ

），并根据网页右上角《操作指引》的操作说明（如无法下载，请更新或

更换浏览器），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Ｔ－５

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用户注册。 用户注

册过程中需提供有效的手机号码，一个手机号码只能注册一个用户。由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会在投资者材料核查过程中第一时间以短信或者电话反馈

进展，请务必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全程保持手机畅通。已注册过的用户无需重复

注册， 可按照以下要求登录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ＩＰＯ

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

进行信息报备和提交核查材料。

２

、信息报备

注册信息经审核通过后，用户将收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送的“审核已

通过”的短信。 请按如下步骤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进行投资者信

息报备；

第一步：点击“首页———元利科技———参与询价”链接进入投资者信息填

报页面；

第二步：选择拟参与询价的配售对象，并点击“提交配售对象”；

第三步：根据不同配售对象的具体要求，提交相应的材料（所需提交的材

料模板均在页面右侧的“下载模板”处）。

３

、在线签署承诺函及提交核查材料

（

１

）时间要求和模板下载地址

所有拟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须符合上述投资者条件， 并按要

求在规定时间内（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Ｔ－６

日）

８

：

３０－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线签署承诺函及提交核查材料，核查材料的模板可以在中泰证券

ＩＰＯ

网

下投资者管理系统中下载（

ｈｔｔｐｓ

：

／／ｉｐｏ．９５５３８．ｃｎ

）。

（

２

）具体材料要求

ａ

）有意参与本次初步询价且符合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下投资者标准

的投资者均需在线签署《关联方禁配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 在线签署

的方式为点击确认自动生成的电子版《承诺函》，在线承诺函一旦点击确认，视

同为同意并承诺《承诺函》的全文内容，并承诺如实提供了本次网下发行所需

的全部文件，并保证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

性负责，确认没有任何遗漏或误导；

ｂ

）所有投资者均须向中泰证券提交《关联方基本信息表》。投资者需在“下

载模板”中下载模板，填写完整并上传。 提交《关联方基本信息表》时需上传

ＥＸＣＥＬ

版和盖章或签字版扫描件；

ｃ

）若配售对象属于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组合、保险资

金投资账户、

ＱＦＩＩ

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和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则

无需提供《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

除此之外的其他配售对象均需在“下载模板”中下载《配售对象出资方基

本信息表》，填写完整并上传。 提交《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时需上传

ＥＸＣＥＬ

版和盖章或签字版扫描件；

ｄ

）提供产品备案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备案函、备案系统截屏）。需要向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 需提

供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有效的备案确认函的盖章扫描件或备案

系统截屏等其他证明材料；

ｅ

）以上步骤完成后，点击提交并等待审核通过的短信提示（请保持手机畅

通）。

本次投资者报备材料无须提交纸质版。

提交投资者报备材料过程中如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请及时拨打

０１０－

５９０１３９４８

、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９

。

投资者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以上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有权将相关投资者提交的报价确定为无效报价。

４

、特别提醒

本次发行中所有参加初步询价的投资者报价情况将在 《发行公告》 中披

露，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以本着谨慎原则，要求投资者进一步提供

核查资料， 对进一步发现的可能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不符合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要求的投资者取消其配售资格，并在公告中披露。

网下投资者需自行审核比对关联方，确保不参加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和发行人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的新股网下询价。 投资者参与询价即

视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 如因

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关联方参与询价或发生关联方配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

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申购平台进行。 符合《管理办法》及《投资者管理细

则》要求的投资者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

网下投资者注册并办理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数字证书， 成为申购平台

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Ｔ－４

日）

９

：

３０

–

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

间内，投资者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填写、提交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３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

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

报价，同一机构管理的不同配售对象的报价应该相同。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

理的每一配售对象填报同一个拟申购价格， 该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

量。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

交。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

准。

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发行人的估值情况，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

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

５０

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

１０

万股，即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５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

的整数倍，且不超过

１２０

万股。 配售对象报价的最小单位为

０．０１

元。

４

、网下投资者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１

）网下投资者未能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Ｔ－５

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

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的；

（

２

）未按《询价推介公告》要求提交投资者资格核查材料的，或者经核查不

符合《询价推介公告》相关要求的；

（

３

）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

息不一致的；该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

４

）私募投资基金未按规定完成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的；

（

５

）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１２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

（

６

）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５０

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量

不符合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

７

）网下投资者资格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告规定的；

（

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

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

（

９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计划或在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以

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 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

产品等证券投资产品的；

（

１０

）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

（

１１

）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确定发行价格和有效报价投资者

（一）剔除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报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定价前，将先行审查参与网下报价投资者的报价

资格，剔除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提交的报价。 包括：

（

１

）不符合本公告中“二、（一）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需满足的条件”

要求的报价；

（

２

）其他投资者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投资者需提交的材料，或提交

材料信息和提供的原件信息不一致的相关投资者提交的报价将被确定为无效

报价予以剔除；

（

３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后确认该投资者是发行人、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的关联方，相关投资者提交的报价将被确定为无效报价予以剔除。

（

４

）私募基金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出资人基本信息表和备案确认

函，相关投资者提交的报价将被确定为无效报价予以剔除。

（二）定价程序及确定有效报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初步询价结果，将

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拟申购价格由高至低的顺序排序，拟申购价格相同的，按

照拟申购价格对应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的顺序进行排序； 拟申购

数量也相同的，按照申购时间（以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

由后至前的顺序进行排序。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得

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 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

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

下申购。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剩余报价及申购情况，按照申购价格

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

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

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及有效拟申购数

量。有效报价投资者（指机构法人或个人）的数量不少于

１０

家。有效报价投资者

的认定按以下方式确定：

（

１

）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小于

１０

家时，中止发行；

（

２

）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不少于

１０

家时，剔除最高报价部

分后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即为有效报价投资者。 有效报价

投资者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拟申购数量为有效拟申购数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每位网下投资者的

详细报价情况，有效报价和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及其

计算方式，网下网上的发行方式和发行数量，回拨机制，中止发行安排，申购缴

款和新股发行的确定数量。

五、老股转让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２

，

２７６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本次发

行前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在本次发行时不向投资者公开发售， 发行后发行人

总股本不超过

９

，

１０４

万股。

六、网下网上申购

（一）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９

：

３０

–

１５

：

００

。《发行公告》中

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投

资者必须在申购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申购记录

中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 申购数量须为其初步询价中的有效拟申购数

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后，应当一次性全部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

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网下投资者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

日）参与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缴付申购资金，获得初步配售后在

Ｔ＋２

日缴纳认购款。

（二）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申购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投资者持有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上

交所非限售

Ａ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可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

日）参

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 每

１

万元市值可申购

１

，

０００

股，不足

１

万元的部分不计

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１

，

０００

股， 申购数量应当为

１

，

０００

股或其整数

倍， 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按其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计算的可申购额度上限，且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的千分之一，具

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的《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

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含当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

计算，可同时用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

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Ｔ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

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

与网下询价和网上申购的，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七、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

日）

决定是否启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

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

（一）网下向网上回拨

网下投资者申购数量低于回拨前网下初始发行量的，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不得将网下发行部分向网上回拨，应当中止发行。

网下发行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超过

５０

倍、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

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超过

１００

倍、低于

１５０

倍（含）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网上投

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的，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如果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低于

５０

倍（含），则不进

行回拨。

（二）网上向网下回拨

网下发行获得足额申购且未出现中止发行的情况， 网上发行未能获得足

额申购的，则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按照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网下配售后仍然申购不足的，将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

制，具体情况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刊登的《山东元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八、网下配售原则及方式

Ｔ

日申购结束后， 进行有效申购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即为有效

配售对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完成回拨机制后，将有效配售对象

进行分类，然后按照以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一）投资者分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已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中进行分

类：

第一类为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依据《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投资管理办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及由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

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

Ａ

类”）；

第二类为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Ｂ

类”）；

第三类为前两类配售对象以外的其余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以下简称“

Ｃ

类”）。

（二）配售原则和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有效申购情况按照以下原则配售（以下

申购数量的比例均指占回拨后网下发行总量的比例）：

（

１

）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应当相同；并确保

Ａ

类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

的配售比例，

Ｂ

类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Ｃ

类的配售比例。 以下情况除外：

Ａ

类的有

效申购总量为零、或

Ｂ

类的有效申购总量为零。

（

２

）首先将回拨后（如有）本次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

５０％

向

Ａ

类所有申购量

同比例配售；其次将一定比例（初始比例为

１０％

）的网下实际发行数量向

Ｂ

类所

有申购量同比例配售并据此计算

Ｂ

类投资者配售比例，若该比例超过

Ａ

类投资

者，则对

Ｂ

类投资配售数量予以相应调整，以确保其最终配售比例不超过

Ａ

类

投资者最终配售比例；最后将剩余可配售股份向

Ａ

类和

Ｂ

类申购量未获配的部

分以及

Ｃ

类所有申购量进行配售。

（

３

）若

Ａ

类的有效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

５０％

时，

Ａ

类全额获配；

若

Ｂ

类的有效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一定比例 （初始比例为

１０％

）

时，

Ｂ

类全额获配。

（

４

）分类配售完成后，须确保

Ａ

类获配数量占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比例不

低于

５０％

，

Ｂ

类获配数量占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比例不低于一定比例 （初始比

例为

１０％

）。若有效配售对象中

Ａ

类、

Ｂ

类的有效申购不足安排数量的，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以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配售剩余部分。

（三）零股的处理原则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１

股（即将计

算结果中不足

１

股的部分舍去）， 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

Ａ

类中申购数量最大

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Ａ

类，则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

Ｂ

类中申购数

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Ｂ

类，则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

Ｃ

类中

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当申购数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申购时

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上述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确定网下投资者获

配数量及应缴款金额，具体情况请见

Ｔ＋２

日刊登的《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九、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流程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刊登的《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并对于提

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列表公示。《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中获得初步配售的全部网下有效配售对象，需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特别提醒，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申购。

十、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如果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则中止本次发行； 如果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纳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则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等具体情况请见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Ｔ＋４

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本次发行将中止：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家数不足

１０

家或剔除最高报

价部分后，提供报价的投资者家数不足

１０

家；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或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提供有效报价

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总量；

３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

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４

、申购日，网下实际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５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

购的；

６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７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

行；

８

、证监会对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

在异常情形，责令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予以公告

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

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发行。

十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行人：山东元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修华

住所：昌乐县朱刘街道工业园（

３０９

国道

３５５

公里处）

电话：

０５３６－６７１０６０１

传真：

０５３６－６７１０７１８

联系人：冯国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联系人：中泰证券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８

、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９

发行人：山东元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３

、分红回报规划制定的决策机制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董事会应当提出利润分配议案。公司董事会

结合具体经营数据，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

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制定年

度或中期分红预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４

、分红回报规划的修改与调整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并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和公众投资者

的意见， 且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５

、公司每年现金分红金额的增幅将至少与净利润增长幅度保持一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如果未来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净利润保持稳定

增长，则公司每年现金分红金额的增幅将至少与净利润增长幅度保持一致。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 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和

公积金转增。分红回报规划未尽事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执行。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监事和公众投资者对公司分红

的建议和监督。

七、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一）发行人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

本次公开发行后， 发行人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建设至募投项目产生效

益需要一定的周期，为降低本次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发行人承诺将

采取以下措施实现发行人经营可持续发展从而增厚未来业绩并加强投资者回

报，以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

１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确保本次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发行人经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并于

２０１４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修订， 明确募集资金

应当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 专项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

或用作其他用途。《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制定，便于加强对募集资金的

监管和使用，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

２

、积极实施募投项目，提升公司业绩

发行人已对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市场前景进行了充分论证。本次募集资金

到位后，发行人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争取募投

项目早日达产并实现预期效益，给股东提供回报，降低本次发行所导致的即期

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３

、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机制和回报规划，发行人制定了上

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山东元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后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对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条件、比

例及时间间隔做了详细的规定。 发行人利润分配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

配方式，保证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强化对投资者的回报。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发行人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为确保发行人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相关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根据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修华承诺：不越权干预

发行人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发行人利益。如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者股东

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发行人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为确保发行人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相关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根据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１

、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发行人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

、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

其他方式损害发行人利益；

３

、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４

、承诺不动用发行人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５

、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６

、承诺拟公布的发行人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钩。

八、关于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实现的滚存

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九、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一）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原材

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

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

，

７３７．５２

万元，较去年同期变动

－１．７８％

，

营业收入保持稳定。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 公司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

，

２７７．１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９８７．５６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８．７６％

，主要系公司主要

产品毛利率短期合理回落以及采取主动让利以引领消费需求、 进一步提高市

场占有率的销售策略影响，主要产品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毛利减少所致。

（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业绩预测情况

目前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

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

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合理预计

２０１９

年度可

１－６

月可实现营业收入为

６３

，

０００

万元至

６９

，

０００

万

元，与上年同期收入

６７

，

９５１．２８

万元相比变动幅度为

－７．２９％

至

１．５４％

；预计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至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 与上年同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２

，

９９６．２８

万

元相比变动幅度为

－１９．２１％

至

－１１．５１％

。

前述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业绩情况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算数据， 不构成公司

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十、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毛利率及营业利润下滑的风险

产品毛利率及营业利润受整体宏观经济状况、产品市场竞争度、产品价格

波动、原材料价格波动及下游市场需求波动等多种综合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３０．７３％

、

３５．７８％

和

３４．１５％

，呈现了较快的增长态势

且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主要系报告期内脂肪醇系列产品毛利率受产能不断提

高、稳定供应、产品供不应求和质量技术可靠等因素影响，其毛利率保持了较

高的增长水平，分别为

４２．４４％

、

５１．５４％

和

４９．５９％

。 从短期来看，发行人主要产品

下游需求增长较好、上游材料充足且成本优势明显、客户稳定，上述情况均为

发行人产品毛利及业绩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主要产品竞争

程度逐步加强及材料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产品利润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下降，

因此公司需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或提高产品附加值，以保持自身竞争力。若公

司未来不能有效开拓市场或研发出具有竞争优势的新产品， 则可能产生产品

毛利率及营业利润下滑的风险。

（二）固定资产减值风险

作为生产型化工企业，发行人固定资产规模较大。 报告期末，发行人固定

资产账面价值占总资产的比重为

２１．８７％

。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国内钢铁行业

压减产能及伴生的焦炭行业进入去产能周期影响和山东省化工园区认定等因

素影响，公司苯生产线以及

５

万吨顺酐

／

苯酐生产线处于闲置状态。 报告期内，

公司对上述生产线充分计提了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累计减值准备余额

１０

，

８５３．３４

万元，占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为

１７．９１％

。 未来，若生产经营环

境或物价指数等发生不利变化，存在继续计提减值准备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的

利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公司当前主要生产基地朱刘工业园区能否完成“山东省化工园区认

定”及公司能否完成化工重点监控点认定而带来的风险

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国家及山东省新出台一系列关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审批的相

关指导文件，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山东省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立即执行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八条断然

措施的通知》，文件要求：“暂停审批新上危化项目。 从即日起，除省重点项目由

省化工安全转型办牵头组织有关单位联合审批外，在化工园区按照新标准重新

认定前，各级投资主管部门暂停审批新建和改扩建化工项目”。 公司

５

万吨顺酐

／

苯酐生产线所在地为朱刘工业园区，该项目需待朱刘工业园区完成省级化工园

区认定工作之后才可办理试生产及竣工验收等手续，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等手续并投入生产，目前处于暂时闲置状态。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山东省化工园区认定管理办法》，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潍坊市人民政府向山东省人民政府提交《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化工园区

进行认定的请示》（潍政呈［

２０１８

］

４７

号）。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昌乐县朱刘化工产业

园作为山东省第三批拟认定的化工园区完成公示。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山东省政府

公布了第三批化工园区和专业化工园区名单，含朱刘化工产业园在内的

１３

家园

区不在上述名单中， 朱刘化工产业园的化工园区认定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中。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山东省化工重点监控点认定管理

办法》， 根据文件规定被认定为化工重点监控点的化工生产企业， 可在项目审

批、建设和管理方面参照化工园区执行。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潍坊市人民政府向山

东省人民政府提交 《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对认定重点监控点的请示》（潍政呈

［

２０１８

］

３７

号）。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潍坊市化工专项行动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我市申

报化工重点监控点企业名单的公示》，公示了包括元利科技在内的

６

家新上报符

合条件的化工重点监控点企业，目前已完成公示，后续将上报至山东省化工专

项行动办公室，山东省化工专项行动办公室审核通过后，将会派出专家组对发

行人进行现场审核，公司的化工重点监控点认定工作正在进行中。 如朱刘工业

园未能及时完成省级化工园区的认定工作及公司化工重点监控点认定工作未

完成，

５

万吨顺酐

／

苯酐生产线则可能面临继续暂时闲置或搬迁损失的风险，并

将对公司后续在朱刘工业园新建和改扩建化工项目产生不利影响。

（四）安全生产的风险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到了氢气、甲醇等危险化学品，其具有易燃、易爆、

有毒等特质，对存储、运输、加工和生产都有着特殊的要求，若处理不当则可能

会发生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威胁生产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虽然公司在安全

生产和操作流程等方面制定了完善的制度并严格执行， 但是公司的日常经营

仍然存在发生安全事故的潜在风险，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公司的正常经营将受

到不利影响。

（五）环保风险

近年来，公司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加大环保方面的投入，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污染物均得到良好的控制和治理。 但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步增强，国家环保政策日益完善，

环境污染治理标准日益提高，公司环保治理投入将不断增加。 同时，随着公司

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三废”排放量会相应增加，如果“三废”的处理、排放不

达标，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从而给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影响。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１

、产能扩张风险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达产后，二元酸二甲酯系列产品、脂肪醇系列

产品、高效涂料成膜助剂等产品的产能将得到较大提升。该战略决策是基于公

司管理层多年从业经验，在深入分析供求状况、产品下游应用后作出的。 为消

化公司新增产能，公司将继续高度重视产品营销和市场拓展工作，巩固现有客

户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并积极拓展国内、国外市场。 如果公司未来

不能继续有效拓展市场，公司将面临新增产能不能及时消化的风险。

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建设项目涉及设备购置、安装、车间建设、调试、人员招聘与

培训等多个环节，对公司在项目管理、组织、实施等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虽

然公司已积累了多个项目实施经验， 并拥有经验丰富的化工设备运营相关技

术人才，为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进行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但由于项目建

设周期长、建设环节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依然存在不能按照预定的计划

建设实施、完成的风险。

３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折旧导致利润下滑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将新增部分固定资产，且增长幅

度相对较大。根据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募投项目实施后每年折旧费将大

幅增加，如果募投项目建成后，不能按计划投产并产生效益，则公司经营业绩

有下降的风险。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

２

，

２７６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不存在老股转让的情形

每股发行价： 人民币【】元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

／

发行后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上一年度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１２．９９

元

／

股（按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除以本次

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

股（按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或采用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条件的询价对象和已开立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总体预计为

１１

，

８６５．９６００００

万元（不含税），其中：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８

，

２６０．５９１６９８

万元

审计、评估及验资费用：

１

，

６３４．９０５６６０

万元

律师费用：

１

，

４１９．８１１３２１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９５．２８３０１９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材料制作费用：

５５．３６８３０２

万元

拟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发行人中文名称： 山东元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Ｙｕａｎｌ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６

，

８２８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修华

元利化工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７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公司住所： 昌乐县朱刘街道工业园（

３０９

国道

３５５

公里处）

邮政编码：

２６２４０４

电话：

０５３６－６７１０６０１

传真：

０５３６－６７１０７１８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ｙｕａｎｌｉｃｈｅｍ．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ｆｅｎｇ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ｌｉｃｈｅｍ．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公司系由元利化工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刘修

华等

４７

名发起人签署了《山东元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并召开股东

会，决定将元利化工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以经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账面净资产

３４６

，

６７７

，

１９２．５７

元为基础，按照

１

：

０．２３５０

的比例折合股份总额

８

，

１４８

万股，整体变更

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同意以整体变更的方式

设立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潍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并领取注册号

为

３７０７２５２２８００４８６３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全国范围实行

“三证合一”，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３７０７００７４６５８２３５０５

。

（二）发起人

本公司发起人共

４７

名，包括

４０

名自然人、

３

家公司法人、

４

家合伙企业，发行

人成立时，各发起人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１

刘修华

５

，

３４２．７６７４

净资产折股

６５．５７１５％

２

红塔创新

９４１．５３４４

净资产折股

１１．５５５４％

３

锦尚盛丰

２６９．００９７

净资产折股

３．３０１５％

４

杨辉

２１７．７１９０

净资产折股

２．６７２１％

５

聚金山

１９９．９８２４

净资产折股

２．４５４４％

６

王俊玉

１７６．８９６６

净资产折股

２．１７１０％

７

红科新技

１３４．５０４９

净资产折股

１．６５０８％

８

华仁创投

１３４．５０４９

净资产折股

１．６５０８％

９

中明宏泰

１３４．５０４９

净资产折股

１．６５０８％

１０

三江投资

１３４．５０４９

净资产折股

１．６５０８％

１１

宋涛

５７．１５１２

净资产折股

０．７０１４％

１２

谭立文

５４．４２９８

净资产折股

０．６６８０％

１３

刘玉江

５４．４２９８

净资产折股

０．６６８０％

１４

刘修涛

２７．２１４８

净资产折股

０．３３４０％

１５

王山清

２７．２１４８

净资产折股

０．３３４０％

１６

秦国栋

２７．２１４８

净资产折股

０．３３４０％

１７

赵伟

２７．２１４８

净资产折股

０．３３４０％

１８

黄维君

２７．２１４８

净资产折股

０．３３４０％

１９

孔光辉

９．９９９１

净资产折股

０．１２２７％

２０

郑洪军

７．９９９３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９８２％

２１

张春梅

７．９９９３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９８２％

２２

张昌勇

７．９９９３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９８２％

２３

谢金玉

７．９９９３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９８２％

２４

张建梅

７．９９９３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９８２％

２５

田建兵

７．９９９３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９８２％

２６

刘修林

７．９９９３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９８２％

２７

杨家杰

５．９９９５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７３６％

２８

刘国辉

５．９９９５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７３６％

２９

赵立建

５．９９９５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７３６％

３０

李剑

５．９９９５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７３６％

３１

赵中谦

５．９９９５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７３６％

３２

冯国梁

５．９９９５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７３６％

３３

李义田

５．９９９５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７３６％

３４

刘玉山

５．９９９５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７３６％

３５

王萍

５．９９９５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７３６％

３６

张登茂

４．９９９６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６１４％

３７

康蓬勃

３．９９９７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４９１％

３８

唐晓芹

３．９９９７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４９１％

３９

魏先志

３．９９９７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４９１％

４０

杨海港

３．９９９６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４９１％

４１

王宏建

３．９９９６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４９１％

４２

孙文刚

３．９９９６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４９１％

４３

刘佃松

２．９９９７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３６８％

４４

刘树山

１．９９９８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２４５％

４５

张玉菡

１．９９９８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２４５％

４６

刘加美

１．９９９８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２４５％

４７

李洪国

１．９９９８

净资产折股

０．０２４５％

合计

８

，

１４８．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６

，

８２８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

２

，

２７６

万股的社

会公众股（

Ａ

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９

，

１０４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比例

１

刘修华

５

，

３５９．９８２２ ７８．５０００％ ５

，

３５９．９８２２ ５８．８７５０％

２

潍坊同利

４２８．５６３７ ６．２７６６％ ４２８．５６３７ ４．７０７４％

３

聚金山

１９９．９８２４ ２．９２８９％ １９９．９８２４ ２．１９６６％

４

王俊玉

１７６．８９６６ ２．５９０８％ １７６．８９６６ １．９４３１％

５

张美玲

１３０．６３１４ １．９１３２％ １３０．６３１４ １．４３４９％

６

宋涛

５７．１５１２ ０．８３７０％ ５７．１５１２ ０．６２７８％

７

谭立文

５４．４２９８ ０．７９７２％ ５４．４２９８ ０．５９７９％

８

刘玉江

５４．４２９８ ０．７９７２％ ５４．４２９８ ０．５９７９％

９

杨舒婷

３６．７７１９ ０．５３８５％ ３６．７７１９ ０．４０３９％

１０

杨舒淇

３６．７７１９ ０．５３８５％ ３６．７７１９ ０．４０３９％

１１

刘修涛

２７．２１４８ ０．３９８６％ ２７．２１４８ ０．２９８９％

１２

王山清

２７．２１４８ ０．３９８６％ ２７．２１４８ ０．２９８９％

１３

秦国栋

２７．２１４８ ０．３９８６％ ２７．２１４８ ０．２９８９％

１４

黄维君

２７．２１４８ ０．３９８６％ ２７．２１４８ ０．２９８９％

１５

杨松山

１３．５４３８ ０．１９８４％ １３．５４３８ ０．１４８８％

１６

赵伟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４６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９８％

１７

刘嘉伟

９．９９９１ ０．１４６４％ ９．９９９１ ０．１０９８％

１８

郑洪军

７．９９９３ ０．１１７２％ ７．９９９３ ０．０８７９％

１９

张春梅

７．９９９３ ０．１１７２％ ７．９９９３ ０．０８７９％

２０

张昌勇

７．９９９３ ０．１１７２％ ７．９９９３ ０．０８７９％

２１

谢金玉

７．９９９３ ０．１１７２％ ７．９９９３ ０．０８７９％

２２

张建梅

７．９９９３ ０．１１７２％ ７．９９９３ ０．０８７９％

２３

田建兵

７．９９９３ ０．１１７２％ ７．９９９３ ０．０８７９％

２４

刘修林

７．９９９３ ０．１１７２％ ７．９９９３ ０．０８７９％

２５

刘国辉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８７９％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６５９％

２６

赵立建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８７９％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６５９％

２７

李剑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８７９％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６５９％

２８

赵中谦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８７９％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６５９％

２９

冯国梁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８７９％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６５９％

３０

李义田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８７９％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６５９％

３１

刘玉山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８７９％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６５９％

３２

王萍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８７９％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６５９％

３３

钱瑞一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８７９％ ５．９９９５ ０．０６５９％

３４

张登茂

４．９９９６ ０．０７３２％ ４．９９９６ ０．０５４９％

３５

王坤

３．９９９７ ０．０５８６％ ３．９９９７ ０．０４３９％

３６

唐晓芹

３．９９９７ ０．０５８６％ ３．９９９７ ０．０４３９％

３７

魏先志

３．９９９７ ０．０５８６％ ３．９９９７ ０．０４３９％

３８

杨海港

３．９９９６ ０．０５８６％ ３．９９９６ ０．０４３９％

３９

王宏建

３．９９９６ ０．０５８６％ ３．９９９６ ０．０４３９％

４０

孙文刚

３．９９９６ ０．０５８６％ ３．９９９６ ０．０４３９％

（下转

A11

版）

（上接

A09

版）

（上接

A09

版）


